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452/302329/zjz/6312133/index.html)

附錄

海关总署关于《进境植物繁殖材料检疫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进一步规范进境植物繁殖材料检疫工作，服务国家种业发展，在海关总署 2024 年第 152

号公告（关于优化进境植物繁殖材料检疫监管的公告）的基础上，对《进境植物繁殖材料检疫管

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40 号附件 42）进行修订，形成了《进境植物繁殖材料检疫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为更好地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

权益，现就《征求意见稿》有关内容和是否存在影响公平竞争事项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社会

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一、登录海关总署网站（网址： http://www.customs.gov.cn），进入“首页 > 互动交流 > 意

见征集”系统提出意见。

二、电子邮件： dapq@customs.gov.cn。

三、通信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6 号海关总署动植检司，邮政编码为： 100730，信封表

面请注明“关于《进境植物繁殖材料检疫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建议”。

有关意见建议反馈时间为 2025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11 日。

附件： 

1.《进境植物繁殖材料检疫管理办法》修订说明 

2.进境植物繁殖材料检疫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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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进境植物繁殖材料检疫管理办法》

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

现行的《进境植物繁殖材料检疫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于 1999年发布，已实施

二十余年，为保障我国进境植物繁殖材料检疫安全和维护贸易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植物繁殖材料进口贸易也在快速增长，海关在有效保证检

疫安全的同时服务对外贸易发展。为适应新的贸易发展形势和保障国门生物安全需要，《管理办

法》需进一步优化完善：一是需与贸易实际和监管需要保持一致，原《管理办法》中要求进境前

提前备案和对进境植物繁殖材料实行高中低风险分级管理的要求，已无法满足日益频繁的贸易

发展需要。二是需吸收固化改革成果，将已经实施的便利化措施和业务融合成果纳入部门规章，

以制度化实施，明确与其他部门的职责边界。三是需优化完善具体监管条款，增强执行过程中的

适配性和灵活性。

二、主要修订内容

《管理办法》修订后，共二十八条，包括总则、检疫审批、口岸检疫、隔离检疫、检疫监督

和附则等 6 章内容。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明确进境植物繁殖材料应从具备海关监管条件的口岸入境。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

物安全法》中有关指定口岸的规定要求，与当前实施的指定监管场地制度有效衔接，满足海关检

疫监管需要，防范检疫风险。

（二）结合现行管理方式，取消提前申报、提前备案等管理要求。随着业务深入融合发展，

原《管理办法》中部分工作流程与现行工作实际存在差异，如报关报检已整合申报，不再需要单

独报检；“提前 7 天申报”、“进境前 10—15 日备案”等要求已不符合当前贸易实际，因此对相关

内容予以修订。

（三）进一步细化海关对进境植物繁殖材料的检疫监管职责。关于优化进境植物繁殖材料

检疫监管的公告（海关总署 2024 年 152 号公告）对农业农村、林草部门和海关的审批范围和隔

离监管职责作出明确规定。在此基础上，在《管理办法》中对海关监管要求作进一步细化，明确

出具证书、不合格情形和处置要求。

（四）整合《进境植物繁殖材料隔离检疫圃管理办法》中的相关内容。整合吸收《进境植物

繁殖材料隔离检疫圃管理办法》中隔离检疫监管有关要求，不再要求隔离检疫圃备案，减轻企业

负担，便利企业操作和海关监管。《管理办法》生效后，《进境植物繁殖材料隔离检疫圃管理办

法》将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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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进境植物繁殖材料检疫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立法目的】为防止植物危险性病、虫、杂草以及其他有害生物随进境植物繁殖材

料传入我国，保护我国农林生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海关对进境植物繁殖材料的检疫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职责分工】海关总署统一管理本办法规定的进境植物繁殖材料的检疫管理工作；

主管海关负责所辖地区进境植物繁殖材料的口岸检疫以及经特许检疫审批进境植物繁殖材料的

检疫管理工作。

第四条【风险管理】海关根据有害生物风险评估情况，对进境植物繁殖材料实施风险管理。

第五条【境外企业管理】海关总署根据需要，对向我国输出植物繁殖材料的境外植物繁殖

材料种植场（圃）进行检疫注册登记，必要时商输出国家（地区）官方植物检疫部门同意后，可

派检疫人员进行预检或者产地疫情调查。

第六条【指定口岸】进境植物繁殖材料应当从具备海关监管条件的口岸进境。具体条件由

海关总署另行公布。

第二章 检疫审批

第七条【特许审批范围】因科学研究等特殊需要，引进禁止进境的植物繁殖材料的，引种

单位或者其代理人必须事先办理特许检疫审批手续。

进境植物繁殖材料不得带有土壤，因特殊原因需带有土壤的，按照前款规定办理输入土壤

的特许检疫审批手续。

第八条【特许审批申请】引种单位或者其代理人办理特许检疫审批，应当向直属海关提交

书面申请，说明其数量、用途、引进方式、进境后的防疫措施，并提供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等材料。

第九条【特许审批审核】直属海关受理特许检疫审批申请后，对申请材料，存放、使用或

隔离检疫场所等设施条件和安全防范措施进行初步审查。

初步审查合格的，海关总署组织开展专家评审。符合条件的，海关总署签发进境动植物检

疫许可证。

第十条【携带寄递要求】携带或者寄递植物繁殖材料进境的，必须事先提出申请，办理检

疫审批手续；因特殊原因无法事先办理检疫审批手续的，携带人或者寄递人应按规定补办检疫

审批手续。

第三章 口岸检疫

第十一条【口岸海关职责】进境口岸海关负责进境植物繁殖材料的口岸检疫工作。

第十二条【进境申报】引种单位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植物繁殖材料进境前向海关申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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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要求提供检疫审批单证、输出国家（地区）官方植物检疫部门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产地证

书、贸易合同、发票以及其他单证。

海关验核申报材料，并核销检疫审批单证。

第十三条【口岸检疫】进境植物繁殖材料到达进境口岸后，未经海关同意不得卸离运输工

具。因口岸条件限制等原因，经海关批准，可以运往指定地点检疫、处理。在运输、装卸过程中，

引种单位或者其代理人应当采取有效防疫措施。

海关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检疫审批单证等列明的检疫要求，

对进境植物繁殖材料实施检疫。

第十四条【结果处置】进境植物繁殖材料经检疫后，根据检疫结果分别作如下处置：

（一）经检疫未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或者对农林业有严重危害的其他有害生物，检疫审批

机关要求实施隔离监管的，准予调运至检疫审批机关指定的隔离场所；无需实施隔离监管的，准

予进境。

（二）经检疫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或者对农林业有严重危害的其他有害生物，实施有效的

除害处理后，检疫审批机关要求实施隔离监管的，准予调运至检疫审批机关指定的隔离场所；无

需实施隔离监管的，准予进境。未经有效除害处理的，不准进境，作退回或者销毁处理。

第十五条【出具单证】经口岸检疫准予进境的，海关依引种单位或者其代理人申请出具入

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需调离至检疫审批机关指定的隔离场所实施隔离监管的，海关出具调离通知单。

第四章 隔离检疫

第十六条【隔离检疫对象】经特许检疫审批引进的植物繁殖材料，海关根据需要实施隔离

检疫。

第十七条【企业责任】引种单位负责对隔离检疫的植物繁殖材料进行日常管理，如实记录

引种批次、隔离种植和疫情监测等情况。

进境植物繁殖材料隔离检疫期间，未经海关同意，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调离、处理或

者使用。

第十八条【隔离检疫处置】隔离检疫结束后，引种单位应当向隔离检疫场所所在地海关报

送隔离检疫报告。隔离检疫场所所在地海关审核隔离检疫报告，结合检疫监督情况出具隔离检

疫结论。

隔离检疫合格的，海关依引种单位或者其代理人申请出具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隔离检

疫不合格的，依法作除害、退回或销毁处理。

第五章 检疫监督

第十九条【检疫监督内容】经特许检疫审批进境的植物繁殖材料，海关对其存放、使用或

隔离检疫等过程实施检疫监督，根据监管需要，实施取样检测、疫情监测等。

第二十条【企业报告】经特许检疫审批引进的植物繁殖材料运抵存放、使用或隔离检疫场

所后，引种单位应当及时向场所所在地海关报告。

第二十一条【防疫处置】引种单位负责经特许检疫审批引进的进境植物繁殖材料运输、存

放、使用或隔离检疫期间的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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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有害生物的，引种单位和隔离检疫场所应及时向海关报告。经海关检疫鉴定为检疫性

有害生物或对农林业有严重危害的其他有害生物的，引种单位和隔离检疫场所应当采取防疫处

置措施。

第二十二条【展览要求】供展览用的进境植物繁殖材料，展览期间接受所在地海关的检疫

监管，未经海关同意，不得移作他用。展览结束后，所有进境植物繁殖材料须作销毁或退回处

理，如因特殊原因，需改变用途的，按正常进境的检疫规定办理。展览遗弃的植物繁殖材料、栽

培介质或包装材料在海关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概念定义】本办法所指植物繁殖材料，是植物种子、种苗及其它繁殖材料的

统称，包括栽培、野生的可供繁殖的植物全株或者部分，如植株、苗木（含试管苗）、果实、种

子、砧木、接穗、插条、叶片、芽体、块根、块茎、鳞茎、球茎、花粉、细胞培养材料（含转基

因植物）等。

第二十四条【涉及农林部门隔离监管的单证出具】经农业农村、林草部门隔离监管合格的

进境植物繁殖材料，引种单位或者其代理人可以凭隔离监管部门出具的合格证明，向海关申请

出具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第二十五条【对栽培介质的检疫要求】进境植物繁殖材料可根据保活需要带有栽培介质。

栽培介质应首次用于植物栽培，不得含有土壤和检疫性有害生物或者对农林业有严重危害的其

他有害生物。

海关对栽培介质的检疫随进境植物繁殖材料一并实施，必要时取样进行实验室检疫。经检

疫不合格的，作除害、退回或者销毁处理。经检疫合格或除害处理合格的，准予随植物繁殖材料

进境；无有效除害处理方法的，不得进境。

第二十六条【法律责任】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由海关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解释权】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施行日期】本办法自 2025 年 月 日起施行。 1999 年 12 月 9 日原国家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令第 10 号发布并根据 2018 年 4 月 28 日海关总署令第 238 号以及 2018 年 5 月 29

日海关总署令第 240 号修正的《进境植物繁殖材料检疫管理办法》、 1999 年 12 月 9 日原国家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令第 11 号发布并根据 2018 年 3 月 6 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第 196 号

以及 2018 年 4 月 28 日海关总署令第 238 号修正的《进境植物繁殖材料隔离检疫圃管理办法》同

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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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植物繁殖材料进口贸易也在快速增长，海关在有效保证检疫安全的同时服务对外贸易发展。为适应新的贸易发展形势和保障国门生物安全需要，《管理办法》需进一步优化完善：一是需与贸易实际和监管需要保持一致，原《管理办法》中要求进境前提前备案和对进境植物繁殖材料实行高中低风险分级管理的要求，已无法满足日益频繁的贸易发展需要。二是需吸收固化改革成果，将已经实施的便利化措施和业务融合成果纳入部门规章，以制度化实施，明确与其他部门的职责边界。三是需优化完善具体监管条款，增强执行过程中的适配性和灵活性。
	二、主要修订内容
	《管理办法》修订后，共二十八条，包括总则、检疫审批、口岸检疫、隔离检疫、检疫监督和附则等 6章内容。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明确进境植物繁殖材料应从具备海关监管条件的口岸入境。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有关指定口岸的规定要求，与当前实施的指定监管场地制度有效衔接，满足海关检疫监管需要，防范检疫风险。
	（二）结合现行管理方式，取消提前申报、提前备案等管理要求。随着业务深入融合发展，原《管理办法》中部分工作流程与现行工作实际存在差异，如报关报检已整合申报，不再需要单独报检；“提前 7天申报”、“进境前 10—15日备案”等要求已不符合当前贸易实际，因此对相关内容予以修订。
	（三）进一步细化海关对进境植物繁殖材料的检疫监管职责。关于优化进境植物繁殖材料检疫监管的公告（海关总署 2024年 152号公告）对农业农村、林草部门和海关的审批范围和隔离监管职责作出明确规定。在此基础上，在《管理办法》中对海关监管要求作进一步细化，明确出具证书、不合格情形和处置要求。
	（四）整合《进境植物繁殖材料隔离检疫圃管理办法》中的相关内容。整合吸收《进境植物繁殖材料隔离检疫圃管理办法》中隔离检疫监管有关要求，不再要求隔离检疫圃备案，减轻企业负担，便利企业操作和海关监管。《管理办法》生效后，《进境植物繁殖材料隔离检疫圃管理办法》将同时废止。
	进境植物繁殖材料检疫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立法目的】为防止植物危险性病、虫、杂草以及其他有害生物随进境植物繁殖材料传入我国，保护我国农林生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海关对进境植物繁殖材料的检疫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职责分工】海关总署统一管理本办法规定的进境植物繁殖材料的检疫管理工作；主管海关负责所辖地区进境植物繁殖材料的口岸检疫以及经特许检疫审批进境植物繁殖材料的检疫管理工作。
	第四条【风险管理】海关根据有害生物风险评估情况，对进境植物繁殖材料实施风险管理。
	第五条【境外企业管理】海关总署根据需要，对向我国输出植物繁殖材料的境外植物繁殖材料种植场（圃）进行检疫注册登记，必要时商输出国家（地区）官方植物检疫部门同意后，可派检疫人员进行预检或者产地疫情调查。
	第六条【指定口岸】进境植物繁殖材料应当从具备海关监管条件的口岸进境。具体条件由海关总署另行公布。
	第二章检疫审批第七条【特许审批范围】因科学研究等特殊需要，引进禁止进境的植物繁殖材料的，引种单位或者其代理人必须事先办理特许检疫审批手续。进境植物繁殖材料不得带有土壤，因特殊原因需带有土壤的，按照前款规定办理输入土壤的特许检疫审批手续。
	第八条【特许审批申请】引种单位或者其代理人办理特许检疫审批，应当向直属海关提交书面申请，说明其数量、用途、引进方式、进境后的防疫措施，并提供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等材料。
	第九条【特许审批审核】直属海关受理特许检疫审批申请后，对申请材料，存放、使用或隔离检疫场所等设施条件和安全防范措施进行初步审查。初步审查合格的，海关总署组织开展专家评审。符合条件的，海关总署签发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
	第十条【携带寄递要求】携带或者寄递植物繁殖材料进境的，必须事先提出申请，办理检疫审批手续；因特殊原因无法事先办理检疫审批手续的，携带人或者寄递人应按规定补办检疫审批手续。
	第三章口岸检疫第十一条【口岸海关职责】进境口岸海关负责进境植物繁殖材料的口岸检疫工作。第十二条【进境申报】引种单位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植物繁殖材料进境前向海关申报，并
	书、贸易合同、发票以及其他单证。海关验核申报材料，并核销检疫审批单证。第十三条【口岸检疫】进境植物繁殖材料到达进境口岸后，未经海关同意不得卸离运输工
	具。因口岸条件限制等原因，经海关批准，可以运往指定地点检疫、处理。在运输、装卸过程中，引种单位或者其代理人应当采取有效防疫措施。海关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检疫审批单证等列明的检疫要求，
	对进境植物繁殖材料实施检疫。第十四条【结果处置】进境植物繁殖材料经检疫后，根据检疫结果分别作如下处置：（一）经检疫未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或者对农林业有严重危害的其他有害生物，检疫审批
	机关要求实施隔离监管的，准予调运至检疫审批机关指定的隔离场所；无需实施隔离监管的，准予进境。
	（二）经检疫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或者对农林业有严重危害的其他有害生物，实施有效的除害处理后，检疫审批机关要求实施隔离监管的，准予调运至检疫审批机关指定的隔离场所；无需实施隔离监管的，准予进境。未经有效除害处理的，不准进境，作退回或者销毁处理。
	第十五条【出具单证】经口岸检疫准予进境的，海关依引种单位或者其代理人申请出具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需调离至检疫审批机关指定的隔离场所实施隔离监管的，海关出具调离通知单。
	第四章隔离检疫第十六条【隔离检疫对象】经特许检疫审批引进的植物繁殖材料，海关根据需要实施隔离检疫。第十七条【企业责任】引种单位负责对隔离检疫的植物繁殖材料进行日常管理，如实记录引种批次、隔离种植和疫情监测等情况。进境植物繁殖材料隔离检疫期间，未经海关同意，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调离、处理或者使用。
	第十八条【隔离检疫处置】隔离检疫结束后，引种单位应当向隔离检疫场所所在地海关报送隔离检疫报告。隔离检疫场所所在地海关审核隔离检疫报告，结合检疫监督情况出具隔离检疫结论。
	隔离检疫合格的，海关依引种单位或者其代理人申请出具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隔离检疫不合格的，依法作除害、退回或销毁处理。
	第五章检疫监督第十九条【检疫监督内容】经特许检疫审批进境的植物繁殖材料，海关对其存放、使用或隔离检疫等过程实施检疫监督，根据监管需要，实施取样检测、疫情监测等。第二十条【企业报告】经特许检疫审批引进的植物繁殖材料运抵存放、使用或隔离检疫场所后，引种单位应当及时向场所所在地海关报告。第二十一条【防疫处置】引种单位负责经特许检疫审批引进的进境植物繁殖材料运输、存放、使用或隔离检疫期间的防疫工作。
	发现有害生物的，引种单位和隔离检疫场所应及时向海关报告。经海关检疫鉴定为检疫性有害生物或对农林业有严重危害的其他有害生物的，引种单位和隔离检疫场所应当采取防疫处置措施。
	第二十二条【展览要求】供展览用的进境植物繁殖材料，展览期间接受所在地海关的检疫监管，未经海关同意，不得移作他用。展览结束后，所有进境植物繁殖材料须作销毁或退回处理，如因特殊原因，需改变用途的，按正常进境的检疫规定办理。展览遗弃的植物繁殖材料、栽培介质或包装材料在海关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三条【概念定义】本办法所指植物繁殖材料，是植物种子、种苗及其它繁殖材料的统称，包括栽培、野生的可供繁殖的植物全株或者部分，如植株、苗木（含试管苗）、果实、种子、砧木、接穗、插条、叶片、芽体、块根、块茎、鳞茎、球茎、花粉、细胞培养材料（含转基因植物）等。
	第二十四条【涉及农林部门隔离监管的单证出具】经农业农村、林草部门隔离监管合格的进境植物繁殖材料，引种单位或者其代理人可以凭隔离监管部门出具的合格证明，向海关申请出具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第二十五条【对栽培介质的检疫要求】进境植物繁殖材料可根据保活需要带有栽培介质。栽培介质应首次用于植物栽培，不得含有土壤和检疫性有害生物或者对农林业有严重危害的其他有害生物。
	海关对栽培介质的检疫随进境植物繁殖材料一并实施，必要时取样进行实验室检疫。经检疫不合格的，作除害、退回或者销毁处理。经检疫合格或除害处理合格的，准予随植物繁殖材料进境；无有效除害处理方法的，不得进境。
	第二十六条【法律责任】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由海关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解释权】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施行日期】本办法自 2025年月日起施行。 1999年 12月 9日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令第 10号发布并根据 2018年 4月 28日海关总署令第 238号以及 2018年 5月 29日海关总署令第 240号修正的《进境植物繁殖材料检疫管理办法》、 1999年 12月 9日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令第 11号发布并根据 2018年 3月 6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第 196号以及 2018年 4月 28日海关总署令第 238号修正的《进境植物繁殖材料隔离检疫圃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